
– 1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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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三年股東週年大會投票結果

越秀地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在本公司於二○二三年五月
十八日舉行之二○二三年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日期為二○二三年四月二十五
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所載之所有提呈決議案均獲本公司股東以投
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有關第 5A、5B及 5C項普通決議案之全文，請參閱股東週年大會通
告。股東週年大會之點票由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雅柏勤有限公司負責監票。

股東週年大會之投票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目 (%)

贊成 反對
1. 採納截至二○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

綜合財務報表、董事會及獨立核數師之報告
2,078,872,887

(99.94%)

1,268,457

(0.06%)

2. 宣派末期股息 2,080,160,265

(100.00%)

0

(0.00%)

3. (i) 選舉朱輝松先生連任董事 2,058,680,372

(98.97%)

21,479,893

(1.03%)

(ii) 選舉賀玉平先生連任董事 2,005,198,091

(96.40%)

74,962,174

(3.60%)

(iii) 選舉陳靜女士連任董事 2,059,321,104

(99.00%)

20,839,161

(1.00%)

(iv) 選舉劉艷女士連任董事 2,027,278,288

(97.46%)

52,881,977

(2.54%)

(v) 選舉李家麟先生連任董事 1,877,695,264

(90.27%)

202,465,001

(9.73%)

(vi) 選舉張建生先生連任董事 2,046,653,675

(98.39%)

33,506,590

(1.61%)

(vii)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 2,080,072,935

(99.99%)

87,330

(0.01%)

4. 委任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
釐定其酬金

2,057,211,640

(98.90%)

22,948,62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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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目 (%)

贊成 反對

5. A.  授予董事購回本公司股份之一般授權（股東週年

大會通告第 5A項普通決議案）

2,079,639,497

(99.98%)

482,768

(0.02%)

B. 授予董事配發、發行及處理本公司額外股份之一

般授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第 5B項普通決議案）

1,896,913,199

(91.19%)

183,204,440

(8.81%)

C. 將本公司購回之股份總數包括在股東週年大會通

告第 5B項普通決議案授予董事之一般授權內（股

東週年大會通告第 5C項普通決議案）

1,911,122,892

(91.88%)

168,993,173

(8.12%)

特別決議案 贊成 反對

6. 批准及採納經修訂及重訂本公司章程細則作為本公司

新章程細則，以替代及廢除本公司現有章程細則

2,051,334,219

(98.62%)

28,739,777

(1.38%)

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本公司已發行 3,096,456,087股股份（「股份」），相當於賦予其持有人

（「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就決議案投票的股份總數。概無股份賦予任何股東

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根據上市規則第 13.40條所載須放棄投票贊成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

的決議案。概無股東於本公司日期為二○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之通函表明擬於股東週年大會上

就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投票。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39(5A)條，以下本公司董事出席股東週年大會：林昭遠先生、林峰先生、

朱輝松先生、賀玉平先生、陳靜女士、劉艷女士、余立發先生、李家麟先生、劉漢銓先生及張

建生先生。

承董事會命

越秀地產股份有限公司

余達峯

公司秘書

香港，二○二三年五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林昭遠（董事長）、林峰、 朱輝松、賀玉平、陳靜及劉艷

非執行董事： 張貽兵

獨立非執行董事： 余立發、李家麟、劉漢銓及張建生


